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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署

「为获聘于有薪工作的高额伤残津贴领取者提供津贴以聘请照顾者计划」(下称「计划」) 

申请表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应先细阅计划简介及本申请表
的「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部分，然后填写资料。

2. 请用黑色或蓝色原子笔，以正楷填写。申请人／监护人／
受委人必须于申请表上每一处修改旁边加上签署。

3. 请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本申请表第六部分所列的文件寄
回以下地址：

社会福利署照顾者津贴组
香港湾仔爱群道 44 号
戴麟趾夫人训练中心 4 楼 404 室

此栏供社会福利署(社署)填写

申请编号 HCA /       / SWD 

收表日期

查询电话：3468 563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下午 2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公众假期除外) 

第一部分  申请人的个人资料

(申请人是指申请计划津贴的严重残疾人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 文件类别： 
* 香港身份证 ／ 其他(请于下列注明)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别： □ 男 □ 女

电话号码： (住宅) (流动电话) 

住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通讯地址： 

(如与住址不同)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电邮地址： 

伤残津贴档案编号： 

 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

* 请删除不适用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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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监护人／受委人的个人资料  

(如申请人未满 18 岁，须由现时获社署核准代其申领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额伤残津贴的父母／监护人／受委人代

为申请，并须填写此部分。) 

监护人／受委人 

姓名： 
 香港身份证号码： （ ） 

联络电话：  与申请人的关系：  

通讯地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第三部分  申请人的工作入息  

(若申请人正受雇多于一份工作，请用申请表附加页填写其余工作。) 

公司／雇主名称 (注一)：  

工作地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工作性质／行业：  受雇职位：  

开始受聘日期： 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现时每月工作入息($) 

(注二)： 

 
(入息不可填写约数) 

注一: 申请人与雇主在订定雇佣合约条款时必须符合香港当时的劳工法例。 

注二: 申请人须获聘于有薪工作(不包括自雇人士或在家中工作人士)，而每月工作所赚取的入息须要介乎在规定的入

息限额范围内(计划只计算申请人的个人工作入息，其资产无须计算在内)。工作入息包括薪酬、双薪／假期工

资、工作津贴、花红／奬金／佣金／小账、提供服务的收入等，详情请参阅计划简介。 

第四部分  受聘照顾者的资料  

受聘照顾者的姓名 (注三)：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 

照顾者是否外籍家庭佣工 (注四) ? □ 是 □ 否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必须申报以下接受照顾的资料：   

1. 申请人是否从事有薪工作而亲友未能提供照顾?  □ 是 □ 否 

2. 申请人是否需要雇用全职照顾者协助其往返办公地点及／或在该处的活动 
(包括日常生活照顾) (注五)?  

□ 是 □ 否 

3. 受聘照顾者是否申请人的亲友 (注六) ? □ 是 □ 否 

 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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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 申请人与受聘照顾者(必须为全职照顾者)在订定雇佣合约条款时必须按照及符合香港当时有关雇佣及入境事

宜(如适用)的法例，而订立的雇佣合约须受香港当时有关雇佣及入境事宜的法例所规管，特别是《雇佣条例》、

《雇员补偿条例》及《入境条例》等。此外，雇佣合约内须注明合约的雇主是申请人(即本计划的申请人)，并

须于合约内注明受聘者要照顾一位需要经常护理及照顾的人士。 
注四: 受聘照顾者须为外籍家庭佣工。如果申请人有特殊原因不能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供充分理据

及相关资料予社署作考虑。 
注五: 受聘照顾者需兼顾协助申请人在其办公地点提供日常照顾，但不能协助或参与申请人的有薪工作。 

注六: 受聘照顾者不能是申请人的家属或朋友。 

第五部分  照顾者的雇主  
(如受聘照顾者的雇主并非申请人，则须填写此部分，并提交现有雇佣合约雇主的书面声明。) 

照顾者雇主的姓名 (注七)：  与申请人的关系：  

联络电话：   

住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雇主签署：  
 

  

注七: 如在计划推出时，申请人已由同住家庭成员聘用的照顾者直接照顾(即照顾申请人的照顾者并非由申请人聘

用)，而照顾者的现雇主亦同意披露个人资料予社署作核实用途，社署会考虑采取暂准原则，处理在申请人参与

计划前已聘用的照顾者照顾申请人及其家庭的申请个案。有关暂准原则为：如聘用有关照顾者的主要目的是照

顾本计划的申请人(现有雇佣合约的雇主须签署书面声明作实)，而申请人同时符合计划的其他申请资格，在现

有雇佣合约有效期内可获考虑发放津贴。在现有雇佣合约有效期届满后，申请人须根据上述注三的要求提交新

雇佣合约，亦明白须同时遵守香港法例履行雇佣合约内的条款。 

第六部分  须要提交的文件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须提交下列所有文件作本申请之用： 

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 监护人／受委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如申请人未满 18 岁) 

 申请人获聘工作证明及相关入息证明文件 

 受聘照顾者的雇佣合约及相关签证副本 

 受聘照顾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旅游证件副本 

 现有雇佣合约雇主的书面声明(如上述第五部分适用)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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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声明及承诺   

1. 本人(即下方签署人)声明本人为本申请表第一部分所示的申请人或第二部分所示的监护人／受委人。 

2. 本人已细阅／由他人向本人读出并说明计划简介及本申请表「收集个人资料声明」的部分，并完全明白其内

容。 

3. 本人同意社署使用本人所提供的资料，包括本人／本人及申请人的个人资料，以及本人／申请人的雇主、受

聘照顾者和照顾者雇主的个人资料，以向本人／申请人提供所需要的及由社署提供的适当援助或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处理本人／本人代申请人就计划提出的申请(包括审核及／或调查本人／申请人是否符合计划的

资格)、向本人／申请人发放津贴、监察及检讨各项服务、处理有关本人／申请人所获得服务的投诉、进行研

究及调查、制备统计数字、履行法定职责等。本人同意社署可因上述原因而内部转移有关个人资料并向下列

有关方面披露资料：其他涉及评定本人／本人代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或向本人／申请人提供服务／援助的有

关方面，例如政府决策局／部门、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及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处理投诉的机构(例如申诉专

员公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立法会等)，如果这些机构正在处理有关社署向本人所

提供的服务或援助的投诉。 
4. 本人同意社署可使用已持有关于本人／申请人的个人资料及社署可向其他政府决策局／部门、医院管理局、

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非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司等索取本人／申请人的个人资料以向本人／申请人就计划

提供所需要的适当援助或服务，包括核对社署就计划所收集得的资料及调查本人／申请人是否符合计划的资

格的用途，及定期与社署的「社会保障电脑系统」进行资料核对程序，以核对本人／申请人领取公共福利金

计划下的高额伤残津贴的最新状况。本人亦同意上述政府决策局／部门及机构可将所需资料及记录提供予社

署。 
5. 本人确认本人已询问本申请表及申请表附加页(如适用)上所载的所有人士，而他们全部已给予订明同意，社

署可使用已持有关于他们的个人资料及社署可向其他政府决策局／部门、医院管理局、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

非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司等索取他们的个人资料以向本人／申请人就计划提供所需要的适当援助或服务，

包括核对社署就计划所收集得的资料及调查本人／申请人是否符合计划的资格的用途。本人亦确认本申请表

及申请表附加页(如适用)上所载的所有人士已给予订明同意，上述政府决策局／部门及机构可将所需资料及

记录提供予社署。如就申请人而言，本人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下的「有关人士」*，而申请

人无能力理解此使用个人资料的新目的，亦无能力决定是否给予订明同意，本人现代申请人给予订明同意，

社署可使用已持有关于申请人的资料及向上述政府决策局／部门及机构索取申请人的资料以向本人／申请

人提供所需要的援助或服务，包括核对社署就本津贴计划所收集得的资料及调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本津贴计划

的资格的用途。 
6. 本人明白及同意社署有权在审理申请过程中或本人获发／本人代申请人领取津贴后全面审查本人／本人代

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以确认本人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完整和准确。本人及申请人必与社署充分合作，包括向

社署提供详尽的入息资料及其他资料以作审查，否则社署有权取消本人／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及／或要求本

人／本人代申请人退还全部或部分获发的津贴。 

7. 本人同意社署把计划的款项直接存入本人／本人代申请人领取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额伤残津贴的银行账

户。本人承诺会为申请人的利益而管理和使用所领取的该等款项(适用于由监护人／受委人代申请人提出的
申请)。本人亦同意并承诺，如本人递交的资料在申领计划的津贴期间有任何转变，定当立即向社署申报。在

是项计划下如有任何向本人多付或误付的款项，本人明白及同意必须立即通知社署并退回任何经社署核实为

多付或误付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同意社署从本人／本人代申请人领取是项津贴的银行账户直接取回多付

或误付的款项，及由有关银行从该银行账户扣除多付或误付的款项。 

8. 本人声明在本申请表、申请表附加页(如适用)上填报的资料及就计划已／可能递交的其他资料，均属正确无

讹，并承诺如递交的资料有任何改变，本人会尽快通知社署。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隐瞒

资料，或以其他方式误导社署，以图取得计划的津贴，可被检控。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虚假资料或漏报资料，

以期以欺骗手段取得计划的津贴，属刑事罪行，本人／申请人除不得申領计划的津贴外，根据《盗窃罪条例》

(香港法例第 210 章)，有关人士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处监禁 14 年。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 
 

 
 
 

 
 
日期：  

(签署)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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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第 2 条，「有关人士」就个人而言 － 
(a) 如该名个人是未成年人，指对该未成年人负有作为父母亲的责任的人； 
(b) 如该名个人无能力处理其本身事务，指由法庭委任以处理该等事务的人； 
(c) 如该名个人属《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第 2 条所指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 

(i) 根据该条例第 44A、59O 或 59Q 条获委任担任该名个人的监护人的人；或 
(ii) (如根据该条例第 44B(2A)或(2B)或 59T(1)或(2)条，该名个人的监护转归社会福利署署长或任何其他人，或

该监护人的职能由社会福利署署长或任何其他人执行)社会福利署署长或该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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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收集资料的目的  
 
1.     社署将会使用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向你／申请人提供所需要的及由社署提供的援助

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处理你就「为获聘于有薪工作的高额伤残津贴领取者提供津贴以聘请

照顾者计划」提出的申请、审核及调查你／申请人的申请资格、向你／申请人发放津贴、监察

和检讨各项服务、处理有关你／申请人所获得服务的投诉、进行研究及调查、制备统计数字、

履行法定职责等。向社署提供个人资料纯属自愿。不过，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个人资料，社

署可能无法处理你的申请或向你／申请人提供援助／服务。 
 
可能获转移资料者  
 
2.  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会按需要知道的原则提供给在社署工作的职员。除此之外，该

等个人资料亦可能会为上文第1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机构／人士披露，或在下述情况下披露： 

(a) 其他机构／人士(例如政府决策局／部门、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司等)，

如该等机构／人士有参与以下事项： 

i. 审批及／或评估你／申请人就上文第1段所提及社署向你／申请人提供服务／援

助而提出的任何申请； 

ii. 上文第1段所提及社署向你／申请人所提供的服务／援助；或 

iii. 监察和检讨上文第1段所提及社署所提供的服务，或制备统计数字； 

(b) 处理投诉的机构(例如申诉专员公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立法

会等)，如果这些机构正在处理有关社署向你／申请人所提供的服务或援助的投诉； 

(c) 法律授权或法律规定须披露资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资料给予订明同意。 
 
查阅个人资料  
 
3.  按照《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你有权就社署所持有的有关你的个人资料提

出查阅及改正要求。本署提供个人资料复本将须收取费用。如需查阅或改正社署收集的个人资

料，请向以下人士提出： 
 

职衔： 高级社会工作主任(照顾者津贴组) 
地址： 社会福利署 

香港湾仔爱群道 44 号 
戴麟趾夫人训练中心 4 楼 404 室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个人资料指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资料 － 
(a) 直接或间接与一名在世的个人有关的； 
(b) 从该资料直接或间接地确定有关的个人的身份是切实可行的；及 
(c) 该资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阅及处理均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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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聘于有薪工作的高额伤残津贴领取者提供津贴以聘请照顾者计划」 
申请表附加页 

申请人的工作入息 (续 )  

工作 (二 )  

公司／雇主名称 (注一)：  

工作地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工作性质／行业：   受雇职位：   

开始受聘日期： _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现时每月工作入息($) 
（注二）： 

 
(入息不可填写约数) 

工作 (三 ) 

公司／雇主名称 (注一)：  

工作地址： 地域： □ 香港  □ 九龙  □ 新界 地区：  

 街道／乡村名称及门牌号数：  

 大厦／屋苑名称：  

  座  楼  室 

工作性质／行业：   受雇职位：   

开始受聘日期： __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_日 现时每月工作入息($) 
(注二）： 

 
(入息不可填写约数) 

注一: 申请人与雇主在订定雇佣合约条款时必须符合香港当时的劳工法例。 
注二: 申请人须获聘于有薪工作(不包括自雇人士或在家中工作人士)，而每月工作所赚取的入息须要介乎在规定的入

息限额范围内(计划只计算申请人的个人工作入息，其资产无须计算在内)。工作入息包括薪酬、双薪／假期工

资、工作津贴、花红／奬金／佣金／小账、提供服务的收入等，详情请参阅计划简介。 

 
 

申请人／监护人／受委人： 

 

 

 

 
 

日期： 

 

(签署)  

 

 

  

(姓名) 
 

   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填上「√」号。 

 


